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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6/t20170629_852938.html） 

 

附錄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7〕1186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

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研究，决定降低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费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见附件）。 

  二、2017 年 7 月 1 日前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补交时应按原标准征收。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出台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策进行全面清理，及时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

媒体进行宣传解读，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四、各地区、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不得

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 

  五、各级价格、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政策规定的收费

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附件：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2017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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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一、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一）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标准 

电信网码号资源类别 原收费标准 降低后收费标准 

 

 

 
 

固定电话网

码号 

局号 1200 元/年·局号·本地网 600 元/年•局号•本地

网  

 

 
短号码 

3 位号 420 万元/年•号 210 万元/年•号 

4 位号 120 万元/年•号 60 万元/年•号 
 

5 位号 
跨省使用 24 万元/年•号 12 万元/年•号 

省内使用 4.8 万元/年•号 2.4 万元/年•号 
 

6 位号 
跨省使用 2.4 万元/年•号 1.2 万元/年•号 

省内使用 0.48 万元/年•号 0.24 万元/年•号 

移动通信网

码号 
网号 1200 万元/年•网号 600 万元/年•号 

注释： 
1、移动通信网占用的码号资源按照实际占用的 H0 进行收费；电信业务经营者分配给专用电信网的码号

资源按照 6 元/年•百层号•本地网收取； 

2、西部地区的用户号码资源占用费减半收取（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 

3、公益性短号码免收码号资源占用费，包括 110、119、120、122、123xx （“xx”从 00－99）； 

4、信令点编码和数据通信网码号资源暂不收费； 

5、400、600、700、800 等智能网业务号码暂不收费； 

6、114、117、121、106x（“x”从 0－9）、长途过网号的码号资源暂不收费； 

7、非固定电话网短号码资源占用费按照固定电话网短号码收费标准收取。 

8、党政机关专用网，国际、军事、战备专用网，公安、安全、武警部门专用网等使用的电信网码号

资源免收码号资源占用费。 

 

 

 

（二）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不再按 2G、3G 单独制定收费标准，统一

按实际使用频段进行计费，并降低各频段收费标准，具体为：在全国

范围内使用的频段，960 兆赫以下频段由 1700 万元/兆赫/年降

为 1600 万元/兆赫/年，960-2300 兆赫频段由 1500 万元/兆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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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为 1400 万元/兆赫/年，2300 兆赫以上频段由 1200 万元/兆赫 

/年降为 800 万元/兆赫/年。在省级范围内使用的频段，960 兆

赫以下频段由 170 万元/兆赫/年降为 160 万元/兆赫/年，960-

2300 

兆赫频段由 150 万元/兆赫/年降为 140 万元/兆赫/年，2300 兆

赫以上频段由 120 万元/兆赫/年降为 80 万元/兆赫/年。在市（

地、州）范围内使用的频段，960 兆赫以下频段由 17 万元/兆赫/

年降为 16 万元/兆赫/年，960-2300 兆赫频段由 15 万元/兆赫

/年降为 

14 万元/兆赫/年，2300 兆赫以上频段由 12 万元/兆赫/年降为 8 

万元/兆赫/年。 

二、公安部门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由每本 200 元降为每本 160 元。因 

丢失要求补发因私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每本 160 元。 

2、出入境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入境有效由每证 20 元降为每

证 15 元，多次出入境有效由每证 100 元降为每证 80 元。 

3、往来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 元降为每证 80 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50 元降为每证 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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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 

元降为每件 15 元，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40 元降为每件 30 元， 

短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100 元降为每件 80 元，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150 元降为每件 120 元，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年）多次有 

效签注由每件 200 元降为每件 160 元，长期（三年以上，含三年）多

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300 元降为每件 240 元。 

4、往来台湾通行证收费标准，电子通行证由每证 100 元降为

每证 80 元，一次有效通行证由每证 20 元降为每证 15 元。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签注收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 

元降为每件 15 元，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100 元降为每件 80 元

。 

5、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收费标准，电子通行证由每证 

250 元降为每证 200 元，一次有效通行证由每证 50 元降为每证 

40 元。 

6、台湾同胞定居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 元降为每证 8 元。 

（二）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标准，由每本 15 元降为每本 10 元。 

（三）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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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标准，由每本 15 元降为

每本 10 元。 

三、水利部门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1、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

东部地区由每平方米不超过 2 元（不足 1 平方米的按 1 平方米计

，下同）降为每平方米不超过 1.4 元，中部地区由每平方米不超过 

2.2 元降为每平方米不超过 1.5 元，西部地区由每平方米不超过 

2.5 元降为每平方米不超过 1.7 元。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

范围之内。 

2、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

计征，具体收费标准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

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计征。石油、天然气根据

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油

、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不超过 2000 平方米计算； 对丛式井每增

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不超过 400 平方米计 

算，每平方米每年收费由不超过 2 元降为不超过 1.4 元。各地在

核定具体收费标准时，应充分评估损害程度，对生产技术先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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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较高、生态环境治理投入较大的资源开采企业，在核定收费

标准时应按照从低原则制定。 

3、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

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量，由按照每立方米 0.5-2 元计征（不足 

1 立方米的按 1 立方米计，下同）降为按照每立方米0.3-1.4 元

计征。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

计征。 

4、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由按照每立方

米 0.5-2 元计征降为按照每立方米 0.3-1.4 元计征。对缴纳义务

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上述各类收费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

、财政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四、农业部门 

农药实（试）验费收费标准，田间试验由每小区 120-400 元

降为每小区 60-200 元；残留试验（一种剂型，一种作物，一处试

验点，两年试验期）由 30000-35000 元降为 15000-17500 元； 

药效示范试验由每个试验点 1500-1800 元降为每个试验点750-900 

元。 

五、知识产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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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收费标准，布图设计登记费由每件 

2000 元降为每件 1000 元，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费由每件 2000 

元降为每件 1000 元，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由每件每次 100 元降 

为每件每次 50 元，延长期限请求费由每件每次 300 元降为每件 

每次 150 元，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请求费由每件 1000 元降为 

每件 500 元，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请求费由每件 300 元降为 

每件 150 元，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费由每件 

300 元降为每件 150 元。 

 


